
第三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

2.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，若因股权被动稀释而使得投资方产生损失，投资方首先

应将产生股权稀释损失作为股权投资发生减值的迹象之一，对该笔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。

投资方对该笔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后，若发生减值，应先对该笔股权投资确认减值损失并

调减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，再计算股权稀释产生的影响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。

投资方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减值损失（如有）后，应当将相关股权稀释损失计入资本公积（其

他资本公积）借方，当资本公积贷方余额不够冲减时，仍应继续计入资本公积（其他资本公

积）借方。

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金额＝新的持股比例×被投资方增资的金额-下降比例占原比例的比值

×长期股权投资原账面价值

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其他权益变动

贷：资本公积——其他资本公积

或相反。

【例题】甲企业出资 100 万元取得乙企业 20%股权，能够对乙企业实施重大影响，采用权

益法核算，并且在投资日甲企业应分享乙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为 80 万元，即

甲企业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中有内含商誉 20 万元。如果因乙企业其他股东追加投资 100 万

元，致使甲企业的持股比例被稀释为 15%，但是，仍能对乙企业施加重大影响，假设不考虑

其他因素。

解析：（1）甲企业因乙企业其他股东追加投资 100 万元而增加权益份额（所得）＝100 ×

15%＝15（万元）。

（2）甲企业因股权比例被动稀释而“间接”处置长期股权投资（所失）＝100/20% ×5%＝

25（万元）。

（3）因股权被动稀释而使甲企业产生损失＝25－15＝10（万元）。

【假设】经测试，长期股权投资没有发生减值。

甲企业账务处理如下：

借：资本公积——其他资本公积 10

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其他权益变动 10



（五）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

长期股权投资在按照规定进行核算确定其账面价值的基础上，如果存在减值迹象的，应当按

照相关准则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。

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在提取以后，不允许转回。


